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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11 号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关于发布《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等 4项 

吉林省工程建设地方标准的通告 

 

现批准《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城镇供热直埋预

制保温球墨铸铁热水管道技术标准》《全装修住宅室内装

饰装修工程验收标准》《智慧工地建设标准》为吉林省工

程建设地方标准，编号依次为：DB22/ T 5124—2022、

DB22/ T 5125—2022、DB22/ T 5126—2022、DB22/ T 5127

—2022，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原《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

准》DB22/JT 151-2016同时废止。       

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2 年 9 月 7 日 



 



 

前  言 

根据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下达〈2021 年全省工程

建设地方标准制定（修订）计划（二）〉的通知》（吉建函[2021]694

号）要求，标准编制组进行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总结实践经验，

参考有关国内外先进标准，并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制定本标

准。 

本标准的主要内容：1 总则；2 术语；3 基本规定；4 室外环

境检测；5 室内环境检测；6 围护结构热工及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7 暖通空调系统性能检测；8 给水排水系统性能检测；9 照明系统

性能检测；10 可再生能源系统性能检测；11 监测与控制系统性能

检测；12 建筑年供暖空调能耗和总能耗指标检测。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技术内容： 

1 增加了“建筑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2 增加了“卫生器具用水效率检测”； 

3 调整了部分项目的检测依据及方法等。 

本标准由吉林省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负责管理，吉林省建筑

科学研究设计院负责具体技术内容的解释。 

本标准在执行过程中，请相关单位总结经验，积累资料，随时

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吉林省建设标准化管理办公室（长春市民

康路 519 号，邮编 130041，联系电话：0431-88932615，电子邮箱：

jljsbz@126.com ），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本标准主编单位：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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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绿色建筑检测技术要求，做到数据可靠、结果准确，

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对新建的绿色建筑所实施的检测活动。 

1.0.3  绿色建筑检测除应符合本标准外，尚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

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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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绿色建筑 green building 

在全寿命周期内，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减少污染，为人们提

供健康、适用、高效的使用空间，最大限度地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

生的高质量建筑。 

2.0.2  绿色性能 green performance 

涉及建筑安全耐久、健康舒适、生活便利、资源节约（节地、

节能、节水、节材）和环境宜居等方面的综合性能。 

2.0.3  绿色建筑检测 inspection of green building 

对被检测的绿色建筑项目的特征、性能进行测量、试验、核查

等并获得相应的结果。  

2.0.4  噪声敏感建筑物 noise-sensitive building 

用于居住、科学研究、医疗卫生、文化教育、机关团体办公、

社会福利等需要保持安静的建筑物。 

2.0.5  热岛强度 heat island intensity 

城市内一个区域的气温与郊区气温的差别，用二者代表性测点

气温的差值表示，是城市热岛效应的表征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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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0.1  绿色建筑检测应根据现行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22/T 5045 的有关规定、委托方的具体要求、检测目的、所在地

气候、建筑类型、现场条件等确定检测项目。 

3.0.2  绿色建筑检测应由建设单位委托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

构进行。 

3.0.3  绿色建筑检测应根据绿色建筑实施的技术措施在检测前编

制检测方案，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1  应明确检测项目； 

2  应明确检测对象的检测数量； 

3  应明确采取的检测方法，可采取检查、检验、核查、测试

和计算分析等方法，也可以相关方法相结合的方法。 

3.0.4  绿色建筑检测点的抽样方式应采取随机确定，满足分布均

匀，具有代表性的要求。 

3.0.5  绿色建筑检测的检测点抽样数量应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当

无要求时，最小抽样数量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工程施工质量

验收统一标准》GB 50300 的相关要求。 

3.0.6  通过核查建筑工程施工资料时，可将下列产品或检测对象的

检测数量计入检测样本数： 

1  由第三方检测机构提供的检验报告中包含的产品或检测对

象； 

2  主管部门监督抽查的中包含的产品或检测对象； 

3  竣工验收检测合格的资料中包含的产品或检测对象。 

3.0.7  绿色建筑检测时，仪器设备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使用的仪器设备必须处在正常状态，仪器设备的精度应满

足检测项目的要求，且处在检定或校准的有效周期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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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专用检测标准对仪器设备有特殊要求时，尚应符合相应

标准的要求。 

3.0.8  绿色建筑的检测报告应包括下列信息： 

1  绿色建筑的检测项目； 

2  绿色建筑各检测项目的检测数量； 

3  绿色建筑检测对象和工况； 

4  绿色建筑检测项目的检测方法； 

5  绿色建筑现场检测的检测仪器设备和测试位置； 

6  绿色建筑检测的检测日期； 

7  绿色建筑各检测项目的检测结果； 

8  对各项检测结果的判定。 

3.0.9  绿色建筑检测机构应对出具检测报告的真实性、准确性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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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外环境检测 

4.1  一般规定 

4.1.1  绿色建筑室外环境的检测项目应包括建筑场地土壤氡浓度、

场地电磁辐射、光污染、环境噪声、热岛强度及室外空气质量等。 

4.2  场地土壤氡浓度检测 

4.2.1  绿色建筑检测过程中，建筑工程所在城市区域土壤中氡浓度

检测结果平均值不大于 10000Bq/m
3或土壤表面氡析出率测定结果

平均值不大于 0.02Bq/（m
2
·s），且工程所在场地不存在地质断裂构

造时，可不再进行土壤中氡浓度测定；其他情况均应进行工程场地

土壤氡浓度测定。 

4.2.2  绿色建筑检测过程中，应进行土壤氡浓度现场检测，并应符

合下列规定： 

1  场地土壤氡浓度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

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 50325的有关规定； 

2  绿色建筑在工程地质勘察范围内布点，应以间距 10m作网

格，各网格点即为测试点。当遇较大石块时，可偏离±2m，但布

点数不应少于 16 个，测量布点应覆盖单体建筑基础工程范围。  

4.3  电磁环境检测 

4.3.1  建筑周围电磁环境检测项目应包括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 

4.3.2  建筑周围工频电场和磁场的检测仪器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工频电场和磁场的检测应使用专用的探头或工频电场、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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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检测仪器。检测所用仪器应与所测对象在频率、量程、相应时间

等方面相符合； 

2  工频电场和磁场的检测使用的探头宜为三维探头，可同时

测出空间某一点三个相互垂直方向（X、Y、Z）的电场、磁场强度

分量，得到空间的总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场强度： 

3  检测仪器支架应采用不易受潮的非导电材质，并应在检测

时避免泄漏电流等影响。 

4.3.3  检测工作应在无雨、无雾、无雪的天气下进行。检测时的环

境湿度应在 80%以下，并符合仪器的使用要求。 

4.3.4  检测点位置的选取应具有代表性，并应在工频电磁设施正常

运行时段内进行检测。 

4.3.5  建筑周围电磁环境的检测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电磁环境

控制限值》GB 8702、《交流输变电工程电磁环境监测方法（试行）》

HJ 681 及《辐射环境保护管理导则 电磁辐射环境影响评价方法与

标准》HJ/T 10.3 等的有关规定。 

 4.4  光污染检测 

4.4.1  建筑物光污染检测项目应包括建筑反射光（眩光）、建筑夜

景照明光污染。 

4.4.2  建筑夜景照明照度和亮度的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

测量方法》GB/T 5700 及《室外照明干扰光测量规范》GB/T 38439

的有关规定。 

4.4.3  建筑立面采用玻璃幕墙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玻璃幕墙

光热性能》GB/T 18091 的相关规定进行玻璃幕墙的反射比检测。 

 4.5  环境噪声检测 

4.5.1  建筑周围环境噪声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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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GB 3096 的有关规定。 

4.5.2  建筑周围环境噪声检测应根据建筑周边噪声源的特点进行

优化，其中单栋建筑不应少于 4 个测点，建筑群不应少于 8 个测点，

测点应平均分布在各个方向。当检测噪声敏感建筑物时，应在离建

筑物最近的方位增加不少于 2 个噪声检测点。 

4.5.3  对环境噪声检测应在周围环境噪声正常工作条件下测量，视

噪声源的运行工况，分昼、夜两个时段连续进行。可根据环境噪声

源的特征，优化检测时间。 

 4.6  热岛强度检测 

4.6.1  建筑周围热岛强度现场检测可采用温度测量方法进行。 

4.6.2  在建筑周围宜根据地理条件、面积，有代表性、均匀地设置

测点，超过 10 层的建筑宜在屋顶加设 1~2 个测点； 

4.6.3  室外空气温度测量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

标准》JGJ/T 132 的有关规定。 

4.6.4  建筑周边温度可采取夏季典型晴朗天气条件下连续 3d 的

8:00 时~18：00 时之间的气温平均值。 

4.6.5  建筑所在城市的相同时段郊区气象测点温度可从气象观测

部门获取。选取的郊区气象代表站与建筑物海拔高度大体一致，且

未受或较少受城市化的影响。气象站资料记录连续、无间隔。 

4.6.6  建筑周围热岛强度由建筑周围与郊区气站气温的差值来确

定。 

 4.7  室外空气质量检测 

4.7.1  室外空气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厨房油烟排放浓度、锅炉烟气

浓度、卫生间卫生指标、建筑周围室外污染物浓度。 

4.7.2  厨房油烟排放浓度现场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饮食业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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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排放标准》GB 18483的有关规定。 

4.7.3  锅炉烟气现场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锅炉大气污染物排

放标准》GB 13271 的有关规定。 

4.7.4  卫生间卫生指标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公共厕所卫生规范》

GB/T 17217 的有关规定。  

4.7.5  建筑周围室外污染物浓度现场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GB 3095 的有关规定。 

检测项目宜包括二氧化硫（SO2）、一氧化碳（CO）、二氧化氮

（NO2）、可吸入颗粒物（PM10）和细粒物（PM2.5）。 

4.7.6  建筑周围室外空气质量现场检测应在被评建筑室外周边 4

个方位各布设 1 个空气采样点。 

 

 

 

 

 

 



 

9 

5  室内环境检测 

5.1  一般规定 

5.1.1  绿色建筑室内环境检测项目应包括室内声学环境、室内光环

境、室内热湿环境、室内空气质量、室内通风效果及室内环境参数

等。 

5.2  室内声学环境检测 

5.2.1  室内声学环境检测项目应包括室内噪声级、楼板和分户墙空

气声隔声性能、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外墙构件和外墙空气声隔声

性能。 

5.2.2  室内噪声级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

范》GB 50118 的有关规定。 

5.2.3  室内噪声级的检测应在昼、夜两个不同时段内，各选择不利

的时间进行。测量室内噪声时，室内应无人（测试人员除外）。 

5.2.4  建筑室内主要功能房间的楼板和分户墙隔声性能的现场检

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4 部

分：房间之间空气声隔声的现场测量》GB/T 19889.4 的有关规定； 

检测数量：应按每栋单体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同一类型的楼板和

分户墙各不少于 1 处进行检测。 

5.2.5  建筑室内主要功能房间的楼板撞击声隔声性能的现场检测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7部分：

楼板撞击声隔声的现场测量》GB/T 19889.7 的有关规定； 

检测数量：应按每栋单体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同一类型的楼板不

少于 1 处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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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6  外墙构件和外墙隔声性能的现场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声学 建筑和建筑构件隔声测量 第 5 部分：外墙构件和外墙空气

隔声的现场测量》GB/T 19889.5 的有关规定； 

检测数量：应按每栋单体建筑主要功能房间同一类型的外窗、

外墙不少于 1 处进行检测。 

5.3  室内光环境检测 

5.3.1  室内光环境检测项目应包括室内采光系数、自然采光效果、

照明系统的照度、统一眩光值及一般显色指数。 

5.3.2  室内主要功能空间的采光系数和自然采光效果检测应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采光测量方法》GB/T 5699 和《公共场所卫生检验

方法 第 1 部分：物理因素》GB/T 18204.1 的有关规定。 

5.3.3  照明系统的照度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

GB/T 5700 的有关规定。 

5.3.4  统一眩光值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的有关规定。对于体育场馆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体

育场馆照明设计及检测标准》JGJ 153 的有关规定。 

5.3.5  一般显色指数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

GB/T 5700 和《照明光源颜色的测量方法》GB/T 7922 的有关规定。 

5.3.6  当采用近似连续光谱宽频带光源时，对于显色性要求高的场

所应采用显色指数测试仪检测中饱和色样（Ra）值；当采用非连续

光谱窄频带光源时，应补充选择适合的特殊显色指数 R9。 

5.3.7  建筑自然采光的有效采光面积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

光设计标准》GB/T 50022 的有关规定。 

5.3.8  建筑室内光环境检测应按每栋单体建筑同一功能房间不少

于 2 间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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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室内热湿环境检测 

5.4.1  建筑室内热湿环境检测项目应包括室内温度、平均辐射温度

和湿度、相对湿度及空气流速。 

5.4.2  建筑室内热湿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室内热湿

环境评价标准》GB/T 50785 的有关规定。 

5.4.3  测量位置应选择室内人员的工作区域或座位处，并优先选择

窗户附近、门进出口处、冷热源附近、风口下和内墙角处等不利的

地点。 

5.4.4  建筑室内热湿环境检测时，应观察并记录建筑围护结构内表

面有无结露、发霉等现象。 

5.4.5  建筑室内热湿环境检测应按每栋单体建筑同一功能房间不

少于 2 间进行检测。 

5.5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5.5.1  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检测项目应包括甲醛、TVOC、苯、甲苯、

二甲苯、氨浓度、氡浓度、PM10、PM2.5、二氧化碳（CO2）和一氧

化碳（CO）浓度。 

5.5.2  建筑室内空气中氡、TVOC、苯、甲苯和二甲苯的检测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

的有关规定。 

5.5.3  建筑室内空气中甲醛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

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中 AHMT 分光

光度法的规定。 

5.5.4  建筑室内空气中氨检测应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公共场所卫

生检验方法 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 中靛酚蓝分光

光度法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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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  建筑室内空气中 PM10、PM2.5、二氧化碳（CO2）和一氧化

碳（CO）浓度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公共场所卫生检验方法第 2 部分：化学污染物》GB/T 

18204.2 的有关规定。 

5.5.6  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检测时，应抽检建筑单体有代表性的房间

内环境污染物浓度，抽检量不少于房间总数的 5%，每个建筑单体

不得少于 3间，当房间总数少于 3间时，应全数检测。 

5.5.7  无法通过传感器检测室内空气质量的建筑，可通过每季度至

少进行一次现场检测的方式进行长时间监测。 

5.6  室内通风效果检测 

5.6.1  建筑室内通风效果检测项目应包括拔风井自然通风效果、无

动力拔风帽自然通风效果、室内新风量以及换气次数。 

5.6.2  拔风井自然通风效果评价指标应为通风量和换气次数。无动

力拔风帽自然通风效果评价指标应为风速和空气温度。 

5.6.3  室内通风效果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建筑通风效果测试

与评价标准》JGJ/T 309的有关规定。 

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拔风井自然通风效果现场检测时，每栋单体建筑不同尺寸

的拔风井室内端和室外端应分别检测风速和空气温度，且不宜多于

3 种。 

2  无动力拔风帽自然通风效果现场检测时，每栋单体建筑不

同尺寸的拔风帽应分别检测，且不宜多于 3 个。 

3  房间换气次数和新风量现场检测时，每栋单体建筑的同一

功能房间不少于 2 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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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围护结构热工及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6.1  一般规定 

6.1.1  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

能、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及建筑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 

6.1.2  当进行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时，委托方应提供工程竣

工相关文件和技术资料。 

6.2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 

6.2.1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传热系数、热桥部

位内表面温度、热工缺陷。 

6.2.2  非透光围护结构传热系数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

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和《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有关规定。 

6.2.3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桥部位内表面温度和热工缺陷检测应符

合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32 的有关规定。 

6.2.4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应按每栋建筑每一种构造做

法，检测数量不少于 2处进行检测。 

6.2.5  非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时，应观察并记录内表面结露

情况。 

6.3  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 

6.3.1  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主要对围护结构传热系数进行检测。 

6.3.2  具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建筑门窗节能性能标识》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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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品种规格与标识证书一致的外窗，可采用标识证书中提供的热工

性能参数进行核查。 

6.3.3  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

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6.3.4  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应按每栋建筑每一种构造做法，

检测数量不少于 2 处进行检测。 

6.4  建筑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6.4.1  建筑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

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6.4.2  采用压差法鼓风门系统检测时，宜同时采用红外热成像仪拍

摄红外成像图，并确定建筑物的渗漏情况，同时对非围护结构渗漏

源进行封堵。 

6.4.3  建筑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应在建筑物整体或某部

分区域围护结构施工完成后进行。所测的建筑物整体或某部分区域

应包括所有的设空调或供暖房间，若建筑物中的某一区域单独测量

时，应测量与被测量区域相邻的区域的压力。 

6.4.4  建筑整体气密性能应在设定的参考压差下，检测建筑物整体

或某部分区域的建筑物换气量，通过计算得到建筑外围护结构整体

气密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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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暖通空调系统性能检测 

7.1  一般规定 

7.1.1  暖通空调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供暖空调系统冷源性能、锅炉

效率、单位风量耗功率以及耗电输热（冷）比等。 

7.1.2  暖通空调系统检测应在规定的工况或条件下进行。 

7.2  供暖空调系统性能检测 

7.2.1  供暖空调系统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冷水（热泵）机组性能系

数、冷源能效系数等。 

7.2.2  冷水（热泵）机组性能系数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

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7.2.3  冷水（热泵）机组性能系数对于 2 台及以上同型号机组，检

测数量应至少抽取 1 台进行检测；对于 3 台及以上同型号机组，应

至少抽取 2台检测。 

7.2.4  冷源能效系数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

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7.2.5  冷源系统性能系数检测不应少于 1 个系统。 

7.3  锅炉运行效率检测 

7.3.1  锅炉运行效率检测项目应包括燃料消耗量、燃烧热值、输出

热量等。 

7.3.2  锅炉运行效率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检测

标准》JGJ/T 132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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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3  燃煤供暖锅炉的耗煤量应按批计量。燃油和燃气供暖锅炉的

耗油量和耗气量应连续累计计量。 

7.3.4  锅炉运行效率检测时，2 台及以下同型号锅炉，应至少抽取

1 台检测；3台及以上同型号锅炉，应至少抽取 2 台检测。 

7.4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检测 

7.4.1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单位风量耗功率检测项目应包括风机实

际风量、风机实际输入功率等。 

7.4.2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的实际风量和风机实际输入功率检测应

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

定。 

7.4.3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单位耗功率计算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

共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7.4.4  通风空调系统风机单位耗功率检测数量不应少于空调机组

总数的 20%，且不同风量的空调机组不应少于 1 台。 

7.5  耗电输热（冷）比检测 

7.5.1  耗电输热（冷）比检测项目应包括系统实际供热（冷）量、

循环水泵日耗电量等。 

7.5.2  耗电输热（冷）比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居住建筑节能

检测标准》JGJ/T132 的有关规定。 

7.5.3  耗电输热（冷）比检测的持续时间不应少于 24h。 

7.5.4  耗电输热（冷）比检测的系统数量不应少于 1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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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给水排水系统性能检测 

8.1  一般规定 

8.1.1  给水排水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水质检测、卫生器具用水效率

等。 

8.2  水质检测 

8.2.1  直饮水的水质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

准》GB 5749的有关规定。集中供水的管道直饮水系统，水质取样

点应设在直饮水供水系统循环最不利用水点处；分散供水的终端直

饮水，水质取样点应设在用水人数最多的用水点处。 

8.2.2  集中生活热水的水质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生活热水水

质标准 》CJ/T 521 的有关规定。 

8.2.3  生活饮用水的水质检测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二次供水设施

卫生规范》GB 17051 和《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 140 的有关

规定 。 

8.2.4  游泳池水质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游泳池水质标准》

CJ/T 244 的有关规定。 

8.2.5  供暖空调循环水系统水质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空

调系统水质》GB/T 29044 的有关规定。  

8.2.6  景观水体水质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

景观环境用水水质》GB/T 18921 的有关规定。 

8.2.7  当采用非传统水源作为景观环境用水时，非传统水源供水水

质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

质》GB/T 18921 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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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当采用非传统水源进行冲厕、道路清扫及消防、城市绿化、

车辆清洗、建筑施工等杂用水时，非传统水源供水水质检测 应符

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GB/T 18920

的有关规定。 

8.2.9  当采用非传统水源进行冷却塔补水时，非传统水源供水水质

及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采暖空调系统水质》GB/T 29044 的

有关规定。 

8.2.10  生活污水排放水质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

放标准》GB 8978 有关的规定。工业废水、医疗废水排放水质检测

应按所属行业标准的要求进行。含有放射性物质的水质检测 ，还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准》GB 

18871 的有关规定。  

8.2.11  水质检测采样工作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水质采样技术指

导》HJ 494 和《水质采样方案设计技术规定》HJ 495 的有关规定。 

8.2.12  水质取样点应设在最不利用水点处，取样数量不少于 1 组。 

8.3  卫生器具用水效率检测 

8.3.1  绿色建筑应选用节水器具，核查产品质量证明文件，并委托

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8.3.2  卫生器具用水效率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水嘴水效限定

值及水效等级》GB 25501、《坐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5502、《小便器水效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8377、《淋浴器水 效

限定值及水效等级》GB 28378、《便器冲洗阀用水效率限定值及用

水效率等级》GB 28379的有关规定。  

8.3.3  每种卫生器具的检测数量不应少于 1 个。  

8.3.4  采用节水型卫生器具时，现场使用的卫生器具型号应与卫生

器具产品检测报告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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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照明系统性能检测 

9.1  一般规定 

9.1.1  照明系统的检测项目和检测方案，应结合工程项目采用的设

计指标、现行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 的有关

规定。  

9.1.2  照明与供配电系统检测、核查的同时，应记录现场运行状态

数据、检测仪表波形图及检测过程信息。 

9.1.3  照明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照度、照度均匀度、统一眩光值、

色温、显色指数、色容差、闪变指数和频闪效应可视度。 

9.2  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检测 

9.2.1  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检测应根据房间或场所的灯具规模、设

计照度值及允许偏差、作业面分区和布灯点位编制检测方案后进行

检测工作。 

9.2.2  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检测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

法》GB/T 5700 的有关规定。 

9.2.3  应在额定电压下进行照明测量。在测量时应检测电源电压；

若实测电压偏差超过现行标准规定的范围，应对测量结果做相应的

修正。 

9.2.4  室内照明测量应在没有天然光和其他非被测光源影响下进

行。室外照明测量应在清洁和干燥的路面或场地上进行，不宜在明

月和测量场地有积水或积雪时进行。 

9.2.5  照度与照明功率密度检测应按每栋单体建筑，选择有代表性

（同一功能）的房间（或场所）不少于 2 间（处）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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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照明光源颜色特性检测 

9.3.1  光源显色性的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

GB/T 5700 的有关规定。 

9.3.2  光源显色性结果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光源显色性评

价方法》GB/T 5702 的有关规定。 

9.3.3  光源色容差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单端荧光灯 性能要

求》GB/T 17262、《双端荧光灯 性能要求》GB/T 10682 及《普通

照明用 LED模块 性能要求》GB/T 24823 的有关规定。 

9.4  照明眩光检测 

9.4.1  光源亮度的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照明测量方法》GB/T 

5700 的有关规定。 

9.4.2  现场应记录核查测灯具安装的位置、遮光角及室外投光灯的

瞄准角等，用于眩光值的计算。 

9.4.3  统一眩光值结果的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

标准》GB 50034 的有关规定。 

9.5  灯具效率与效能检测 

9.5.1  灯具效率的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灯具分布光度测量的

一般要求》GB/T 9468 的有关规定，采用光通量法进行检测，分别

测试灯具发射光通量和灯具内所有光源发射光通量，计算其比值即

为灯具效率 

9.5.2  同类型灯具应抽测 5%，最少不低于 1 套进行灯具效率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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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再生能源系统性能检测 

10.1  一般规定 

10.1.1  可再生能源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太阳

能光伏发电系统、地源热泵系统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检测。  

10.1.2  可再生能源系统检测应在系统正常运行状态下，宜采取现

场核查、长期检测、短期检测的方法。条件具备时应优先选用长期

测试，否则应选用短期测试。长期测试结果和短期测试结果不一致

时，应以长期测试结果为准。 

10.1.3  可再生能源系统检测前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规定的形式核查内容进行核查。

对已进行过可再生能源系统检测的工程项目，可采信报告中的检测

结果。 

10.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检测 

10.2.1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集热系统效率、系统总

能耗、集热系统得热量、制冷机组制冷量、制冷机组耗热量、贮热

水箱热水因数、供热水温度、室内温度等。  

10.2.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

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的有关规定。 

10.2.3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长期检测的周期不应少于 20d 且应连续

完成，平均负荷率不应小于 30%； 

10.2.4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宜采用短期检测，周期不应少于 4d且应

连续完成，检测期间的运行工况应尽量接近系统的设计工况，系统



 

22 

平均负荷率不应小于 50%，室内温度检测应在建筑物达到热稳定后

进行。 

10.2.5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的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当太阳能供热水系统的集热器结构类型、集热与供热水范

围、系统运行方式、集热器内传热工质、辅助能源安装位置以及辅

助能源启动方式相同，且集热器总面积、贮热水箱容积的偏 差均

在 10%以内时，可视为同一类型太阳能供热水系统。同一类型太阳

能供热水系统被测试数量应为同类型系统总数量的 2%，且不得少

于 1 套； 

2  当太阳能供暖空调系统的集热器结构类型、集热系统运行

方式、系统蓄热（冷）能力、制冷机组形式、末端供暖空调系统相

同，且集热器总面积、所有制冷机组额定制冷量、所供暖建筑面积

的偏差在 10%以内时，可视为同一种太阳能供暖空调系统。同一种

太阳能供暖空调系统被测试数量应为同种系统总数量的 5%，且不

得少于 1 套。  

10.2.6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的有关规定，对太阳能热利用系

统的太阳能保证率、集热系统效率、太阳能制冷性能系数、常规能

源替代量、费效比、静态投资回收年限、二氧化碳减排量、二氧化

硫减排量、粉尘减排量进行计算。 

10.3  太阳能光伏系统检测 

10.3.1  太阳能光伏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光电转换效率。 

10.3.2  太阳能光伏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的有关规定。 

10.3.3  太阳能光伏系统在检测条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测试前，应确保系统在正常负载条件下连续运行 3d，测试

期内的负载变化规律应与设计文件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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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长期测试的周期不应少于 120d，且应连续完成，长期测试

开始的时间应在每年春分（或秋分）前至少 60d开始，结束时间应

在每年春分（或秋分）后至少 60d结束； 

3  短期测试需重复进行 3 次，每次短期测试时间应为当地太

阳正午时前 1h 到太阳正午时后 1h，共计 2h； 

4  短期测试期间，室外环境平均温度 ta的允许范围应为年平

均环境温度±10℃； 

5  短期测试期间，环境空气的平均流动速率不应大于 4m/s； 

6  短期测试期间，太阳总辐照度不应小于 700W/m
2，太阳总

辐照度的不稳定度不应大于 50W。 

10.3.4  当太阳能光伏系统的太阳能电池组件类型、系统与公共电

网的关系相同，且系统装机容量偏差在 10%以内时，可视为同一类

型太阳能光伏系统，同一类型太阳能光伏系统被测试数量应为同类

型系统总数量的 5%，且不得少于 1 套。 

10.3.5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

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的有关规定，对太阳能光伏发

电系统累计发电量、常规能源替代量、费效比、二氧化碳减排量、

二氧化硫减排量、粉尘减排量进行计算。  

10.4  地源热泵系统检测 

10.4.1  地源热泵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室内温湿度、热泵机组制热

性能系数、热泵机组制冷能效比、热泵系统制热性能系数、热泵系

统制冷能效比。 

10.4.2  地源热泵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

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的有关规定。 

10.4.3  地源热泵系统长期检测周期应与采暖或空调季节应同步，

并分别进行采暖和空调工况的测试。 

10.4.5  地源热泵系统短期检测应在系统开始供暖（供冷）15d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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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进行测试，时间不应小于 4d，系统负荷载率达到 60%以上进行。 

10.4.6  地源热泵系统的热源形式相同，且系统装机容量偏差在

10%以内时，可视为同一类型地源热泵系统，同一类型地源热泵系

统测试数量应为同类型系统总数量的 5%，且不得少于 1 套。 

10.4.7  地源热泵系统应根据现行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

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的有关规定，对地源热泵系统常规能

源替代量、节约费用、二氧化碳减排量、二氧化硫减排量、粉尘减

排量进行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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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监测与控制系统性能检测 

11.1  一般规定 

11.1.1  绿色建筑的监测与控制系统应包括供变配电及照明监控系

统、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监控系统、给水排水监控系统及电梯和自

动扶梯监控系统。 

11.1.2  绿色建筑的监控系统核查应采取现场核查方式进行。  

11.1.3  绿色建筑的监控系统现场核查应在正式有效连续投入运行

1 个月后行。  

11.1.4  绿色建筑的监控系统现场核查应对各类监控系统的数量、

品牌全数核查，各类系统运行的有效性可采用抽样检查。  

 11.2  供配电及照明监控系统检测 

11.2.1  供配电监控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高低压开关运行状况及故障报警； 

2  电源进线及供电回路电流、电压、功率因数和电能计量等； 

3  电力变压器温度测量及超温报警； 

4  发电机组供电电流、电压、频率及储油罐液位监视； 

5 不间断电源装置、蓄电池组、充电设备工作及切换状态。 

11.2.2  照明监控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照明设施及回路按分区与时间开、关控制功能； 

2  照明设施或回路按室外照度、室内有人与否进行开、关或

照度控制功能； 

3  中央工作站对照明设施或回路的运行状态监视、用电量及

电费统计等管理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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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当停电或有突发事件发生时，相应照明回路的联动配合功

能； 

5  公共照明手动开关功能。 

11.2.3  供配电监控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智能建筑工程

质量检测标准》JGJ/T 454 的有关规定。 

11.2.4  供配电及照明监控系统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供配电监测系统功能应全部检测，电气参数检测数量应按

每类参数的 20%抽检，且数量不得小于 20 点，数量小于 20 点时全

部检测； 

2  照明监控系统应按照明回路总数的 10%抽检，数量不得小

于 10 路，总数小于 10 路时应全部检测。 

 11.3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监控系统检测 

11.3.1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监控系统检测应包括制冷机组、冷水

系统及冷却水系统、热源及热交换系统、新风系统、定风量空调系

统及变风量空调系统等系统监控功能。 

11.3.2  制冷机组监控功能检测项目应包括系统监控参数、制冷机

启停控制、顺序控制和设备联动控制功能。 

11.3.3  冷水系统监控功能检测项目应包括系统监控参数、冷水系

统设备启停控制、顺序控制和设备联动控制功能、冷水旁通阀压差

控制、冷水泵过载报警。 

11.3.4  冷却水系统监控功能检测项目应包括系统监控参数、冷却

水系统设备启停控制、顺序控制和设备联动控制功能、冷却塔风机

台数或冷却塔风机速度控制，冷却水泵、冷却塔风机过载报警。 

11.3.5  热源系统监控功能检测项目应包括系统监控参数、热源系

统燃烧系统自动调节、锅炉或水泵等设备顺序启停控制、锅炉房可

燃气体及有害物质检测报警、烟道温度超限报警及蒸汽压力超限报

警、设备故障报警及安全保护功能、燃料消耗量统计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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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6  热交换系统监控功能检测项目应包括系统监控参数、系统

负荷自动调节功能、设备顺序启停控制功能、管网超压报警、循环

泵故障报警及安全保护功能、能量消耗统计记录。 

11.3.7  新风系统监控功能检测项目应包括送风温度控制、送风相

对湿度控制、预定时间表自动启停功能、过滤网压差检测功能、防

冻保护功能、电气连锁控制、报警功能。 

11.3.8  定风量空调系统监控功能检测项目应包括回风温度（室内

温度）控制、回风相对湿度（房间相对湿度）控制、预定时间表自

动启停功能、风阀（新风阀、排风阀、回风阀）比例控制功能、过

滤网压差检测功能、电气联锁控制、防冻保护功能、报警功能。 

11.3.9  变风量空调系统监控功能检测项目应包括送风温度控制、

回风相对湿度控制、送风量控制、回风量控制、新风量控制、室内

（使用区域）温度控制、预定时间表自动启停功能、过滤网压差检

测功能、电气联锁控制、防冻保护功能、报警功能。 

11.3.10  供暖通风和空气调节监控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标准》JGJ/T 454 的有关规定。 

11.3.11  冷热源机组应全部检测，新风、空调机组每类按总数的

20 抽检，且不得少于 5台，每类机组不足 5 台时全部检测。 

 11.4  给水排水监控系统检测 

11.4.1  给水排水和热水供应监控系统检测应包括高位水箱给水系

统、变频器恒压给水系统和排水系统。 

11.4.2  高位水箱给水监控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给水泵启停控制、

备用水泵切换功能、水泵运行状态、高低液位报警、水泵过载报警

与保护、设备运行时间累积及维护报告提示功能。 

11.4.3  变频器恒压给水监控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供水的恒压控制

功能、备用水泵切换功能、水泵运行状态、超压报警、设备故障报

警、设备运行时间累积及维护报告提示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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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4  排水监控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排水泵启停控制、备用水泵

切换功能、水泵运行状态、超压报警、设备故障报警、设备运行时

间累积及维护报告提示功能。 

11.4.5  给水排水和热水供应监控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

《智能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标准》JGJ/T 454 的有关规定。 

11.4.6  给水监控系统应全部检测，排水监控系统应按 50%抽检，

且不得小于 5 套，总数小于 5 套时全部检测。 

 11.5  电梯和自动扶梯监控系统检测 

11.5.1  电梯和自动扶梯监测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电梯和自动扶梯运行状态的检测，包括电梯的启停、上下

行、位置等运行状态和故障状态，自动扶梯的运行状态和故障状态； 

2  在中央工作站以图形方式显示电梯与自动扶梯的运行状态

信息及故障报警功能。 

11.5.2  电梯和自动扶梯监测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智能

建筑工程质量检测标准》JGJ/T 454的有关规定。 

11.5.3  电梯和自动扶梯监测系统应全部检测。 

 11.6  能效监管系统检测 

11.6.1  能效监管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下列内容： 

1  水、电、气、热及冷量等能效数据的显示、记录、统计和

汇总，并形成分类分级报表； 

2  根据统计和汇总数据进行分析，能够发现问题、找出原因，

可提供审计、公示及高能耗预警。 

11.6.2  能效监管系统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智能建筑工程质

量检测标准》JGJ/T 454的有关规定。 

11.6.3  能效监管系统对能耗数据的显示、记录、统计、汇总及分

析等功能应全部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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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筑物年供暖空调能耗和总能耗指标检测 

12.1  一般规定 

12.1.1  建筑年供暖空调能耗和年总能耗应以单栋建筑物为统计对

象。  

12.1.2  建筑年供暖空调能耗和年总能耗宜采用关键数据现场检测

和常规统计计算相组合的方式进行。  

12.1.3  建筑物采用一种或多种能源形式时，应统一折算为标准煤

当量值，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的换算系数应符合本标准附录 A 的

规定。  

12.2  建筑物年供暖空调能耗 

12.2.1  建筑年供暖空调能耗检测项目应包括供暖空调系统耗电

量、用于供暖空调的燃气、煤气、煤、油等其他能源的消耗量、区

域集中冷热源供热、供冷量。 

12.2.2  采用集中式供冷供热系统的建筑，建筑年供冷量和供热量

可通过冷热源总的冷热表计量数据和供冷供热面积加权平均方式

计算获得；对于单栋建筑装有冷量计量表和热量计量表的建筑，可

直接利用计量表的计量数据。 

12.2.3  建筑年供暖空调能耗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建筑

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12.2.4  建筑年空调能耗检测数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  2 台及以下同型号冷水机组，应至少抽取 1 台，3 台及以下

同型号机组，应至少抽取 2 台；  

2  风机抽检比例不应少于空调机组总数的 20%；不同风量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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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机组检测数量不应少于 1 台；运行工况下所有独立冷源系统

的水泵和风机均应检测。  

12.3  建筑物年总能耗 

12.3.1  建筑物年总能耗可分为居住建筑年总能耗和公共建筑年总

能耗，包括各种能源消耗之和，能耗的种类应包括电能、燃气、蒸

汽等各种能源形式。  

12.3.2  采用分项计量的建筑项目，应计算不同用能系统能源消耗

量占总能耗的百分比。  

12.3.3  建筑物年总耗电量应通过建筑的总计量电表或分项计量系

统总电表数据统计得到。  

12.3.4  建筑物年总燃气耗量可通过各人户分项计量燃气表数据统

计得到。 

12.3.5  建筑物年总能耗应以单位建筑面积年总能耗指标表示，应

按下式进行计算： 

                    
D

E
E

it

ta


              （12.3.5） 

式中：Eta——单位建筑面积年总能耗（tce/m
2）；  

Eti——各耗能系统一年的能耗（tce）；  

D——建筑面积（m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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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各种能源与标准煤的换算系数 

表 A  各种能源与标准煤的换算系数 

名称 参考折算系数（吨标煤） 

原煤（吨） 0.7134 

洗精煤（吨） 0.9000 

其他洗煤（吨） 0.2850 

型煤（吨） 0.6000 

焦炭（吨） 0.9714 

其他焦化产品（吨） 1.3000 

焦炉煤气（万立方米） 5.714 

高炉煤气（万立方米） 1.2860 

其他煤气（万立方米） 3.5701 

天然气（万立方米） 12.1430 

原油（吨） 1.4286 

汽油（吨） 1.4714 

煤油（吨） 1.4714 

燃料油（吨） 1.4286 

液化石油气（吨） 1.7143 

炼厂干气（吨） 1.5714 

其他石油制品（吨） 1.2000 

热力 0.0341 

电力（万千瓦时）（等价） 
3.15（自备电厂折标系数采用本厂

实际电煤耗折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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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

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用词：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用

词：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所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符合……

的规定”或“应按……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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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说明 

《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DB22/T 5124-2022，经吉林省住房

和城乡建设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厅 2022 年 9 月 7 日以第 611 号公

告批准、发布。 

本标准是在吉林省地方标准《绿色建筑检测技术标准》

DB22/JT 151-2016 的基础上，依据地方标准《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22/T 5045-2020，结合我省气候、资源及绿色建筑发展要求等情

况修订完成的。本标准上一版的主编单位是吉林省建筑科学研究设

计院，参编单位是吉林省建筑工程质量检测中心、吉林省建筑材料

工业设计研究院、延边州住建工程质量检测鉴定中心，主要起草人

是石永桂、李大伟、孙秀刚、马根华、朱士坤、任常原、王晓阳、

刘红卫、关风林、高岩、崔永生、赵壮、吕兵、程大磊、林晓波、

石俊龙、刘悦、曹婉、于洪强、徐辉、刘刚、韩东育、冯博、周杰、

郑丹、孙玉珍、郑璐、韩士君、陈天放、姚海。 

为便于广大设计、施工、科研、学校等单位有关人员在使用本

标准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文规定，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

编制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文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

要注意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说明，仅供使用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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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在进行绿色建筑验收及运行评价的过程中，应对绿色建筑的

相关指标进行检测。本标准为绿色建筑各项性能检测提供检测方

法。  

1.0.2  本条提出标准的适用范围，为绿色建筑验收与评价所实施的

检测，包括对新建各类绿色建筑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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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室外环境检测 

4.1  一般规定 

4.1.1  本条提出绿色建筑室外环境检测项目。建筑建成后应对实际

室外环境做现场检测。本章共 7 节，其中第 4.2 节、第 4.3 节对应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4.1.1 节的要求，第

4.4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5节和

第 8.2.7 节的要求，第 4.5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4 节和第 8.2.6 节的要求，第 4.6 节对应《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8.2.9 节的要求，第 4.7 节

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2 节的要求。 

4.2  场地土壤氡浓度检测 

4.2.2  绿色建筑所在地区要求进行土壤氡检测的，且检测结果符合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环境通用规范》GB 55016-2021 的有关规定的，

判定为满足要求。 

根据现行国家标准《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

GB 50325 的规定，在工程地质勘察范围内布点时，应以间距 10m

作网格，各网格点即为测试点。 

4.3  电磁环境检测 

4.3.1  建筑周围需要控制公众的工频电场和工频磁场。按照现行国

家标准 《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 有关规定，工频电场限值

为 4kV/m，工频磁场限值为 10μ T。投入运行期间需要进行工频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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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工频磁场检测，检测指标分别为工频电场强度和工频磁感应强

度 (或磁场强度)。 

4.3.2  现行行业标准《工作场所物理因素测量第 3部分：1Hz~100kHz

电场和磁场》GBZ/T 189.3标准要求采用三维探头，市场上当前主流

产品也为三维探头，检测效率高。 

 4.7  室外空气质量检测 

4.7.1  建筑周围室外污染物浓度是指绿色建筑运营时的建筑区内

的室外污染物浓度。在检测过程中，应观测采样点位环境大气的温

度、压力，有条件时可观测相对湿度、风向、风速等气象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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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室内环境检测 

5.1  一般规定 

5.1.1  本章共 6 节，其中第 5.2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4 节、第 5.2.6 节和第 5.2.7 节的要求，第 5.3节

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5 节、第 5.2.8

节和第 7.1.4节的要求，第 5.4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6 节和第 5.2.9 节的要求，第 5.5 节对应《绿色

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1 节、第 5.1.6 节、第

5.1.9 节和第 5.2.1 节的要求，第 5.6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22/T 5045-2020 中第 5.2.10 节的要求。 

5.3  室内光环境检测 

5.3.5  一般显色指数的测量方法可分为光谱辐射测色法和刺激值

直读法 2 种。 

5.3.6  现行国家标准《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 适用于利

用天然采光的居住、公共和工业建筑的新建工程。 

5.5  室内空气质量检测 

5.5.6  室内空气污染物的检测现场检测布点应具有代表性，首先应

保证抽取样有代表性，其次应保证样本间内所设点有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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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室内通风效果检测 

5.6.2  拔风井自然通风的效果主要考虑各个功能区域的温度、通风

量、空气流速以及在此基础上进行的舒适性分析和空气品质分析；

无动力拔风帽自然通风效果主要考虑各个功能区域的风速和空气

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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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围护结构热工及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6.1  一般规定 

6.1.1  本节规定了应根据《严寒和寒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

准》JGJ 26、确定绿色建筑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和核查项目。本

章共 4节，其中第 6.2节、第 6.3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7 节。 

6.3  透光围护结构热工性能检测 

6.3.2  本节规定凡通过建设主管部门标识认证的外窗产品，即可采

用标识证书中提供的热工性能参数进行核查。 

6.4  建筑外围护结构整体气密性能检测 

6.4.2  建筑整体气密性能的检测应在做好测试前准备工作、安装鼓

风门系统、确定建筑物渗漏部位并进行密封处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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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暖通空调系统性能检测 

7.1  一般规定 

7.1.1  本节规定了绿色建筑暖通空调系统检测的基本项目。各检测

项目均根据现行相关标准综合确定，包括：《公共 建筑节能检测标

准》JGJ/T 17、《居住建筑节能检标准》 JGJ/T 132、《空气一空气

能量回收装置》GB/T 21087、《蓄冷空调系统的测试和评价方法》

GB/T 19412等。 

本章共 5 节，其中第 7.2 节和第 7.3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

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4 节、第 7.2.5 节的要求，第 7.4节

和第 7.5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7.2.6

节的要求。 

7.1.2  绿色建筑暖通空调系统会在多种不同工况下运行，而不同工

况下的检测结果可能存在较大的差别，因此，检测过程应在规定的

工况或节件下进行。  

7.2  供暖空调系统性能检测 

7.2.1  供暖空调系统性能检测项目应包括冷水（热泵）机组性能系

数、冷源能效系数等。 

7.2.2  冷水（热泵）机组性能系数检测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公共

建筑节能检测标准》JGJ/T 177 的有关规定。 

7.2.3  冷水（热泵）机组性能系数对于 2 台及以上同型号机组，检

测数量应至少抽取 1 台进行检测；对于 3 台及以上同型号机组，应

至少抽取 2台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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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锅炉运行效率检测 

7.3.1  锅炉性能检测的核心内容为输人锅炉热量的测量及锅炉输

出热量的测量。其中输入锅炉热量可通过燃料消耗量测量（计量）

与燃料热值检验结果的计算获得，锅炉输出热量可直接通过热计量

或测量流量和温差的方式获得。  

7.3.3  因为供暖锅炉房的给煤系统随锅炉房的规模大小而异，且在

一个供暖期煤场的进煤批数不止一次，所以本节规定 “按批计量”。

“按批”的意思是要求每批煤的燃用量应分开计量和统计，不能混

在一起。燃油和燃气锅炉的耗油量和耗气量可通过专用的计量仪表

进行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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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给水排水系统性能检测 

8.1  一般规定 

8.1.1  给水排水系统检测项目应包括水质检测、卫生器具用水效率

等。 

本章共 3 节，其中第 8.2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3 节、第 5.2.3 节、第 7.2.12 节和第 7.2.13 节的

要求，第 8.3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中第

7.1.7 节、第 7.2.10 节的要求。 

8.2  水质检测 

8.2.1  对于集中供水的 管道直饮水系统，直饮水供水系统循环最

不利用水点是指距离供水系统出水口较远的且循环较差的用水点。

对于采用分散供水的终端直饮水处理设备供水的，为保障用水安

全，规定在用水人数最多的用水点进行取样检测 。有条件的情况

下，建议在制水设备出水口也进行取样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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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照明系统性能检测 

9.1  一般规定 

9.1.1  本章共 5 节，其中第 9.2 节、第 9.3 节、第 9.4 节和第 9.5

节均对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5.1.5节、

第第 7.1.4 节、第 7.2.7 节的要求。 

9.3  照明光源颜色特性检测 

9.3.1  一般显色指数采用标准 CRI 色样前 8 块色样，具有中等饱

和度与大致相同的明度，并且颜色范围涵盖了整个可见光谱。 

对于显色性要求高的场所，主要是指公共建筑中的视觉作业对

显色指数有较高要求的重要房间或场所，可根据实际电光源光谱分

布特点，采用显色指数测试仪检测中饱和 8 色样 Ra值，如果必要

时还可补充选择适合的特殊显色指数 R9等取得 Ri值。 

9.4  照明眩光检测 

9.4.2  照明眩光与直接型灯具的安装位置有直接影响，通常应安装

在不易形成眩光的区域内，或遮光角符合《建筑照明设计标准》

GB 50034 中对应的 30°遮光角。室外投光灯瞄准角合理，例如不

能直接指向天空或对四周产生眩光，不能影响主要功能房间或场所

的正常经营和交通安全。主要功能房间或场所采用的灯具，应满足

设计对眩光的要求。在记录文件中，包括采用从主视角方向对现场

灯具整体照明眩光情况拍照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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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可再生能源系统性能检测 

10.1  一般规定 

10.1.1  本章共 4 节，其中第 10.2 节、第 10.3 节和第 10.4 节均对

应《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2020 中第 7.2.9 节的要求。 

10.1.3  本标准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绿色建筑，包括新建、改建、扩

建、既有建筑改造的绿色建筑。部分可再生能源系统已通过国家认

可的检测机构进行测试与评价，为了降低时间和成本，对已按现行

国家标准《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工程评价标准》GB/T 50801 进行

检测的项目，可采信报告中的检测结果。 

10.2  太阳能热利用系统检测 

10.2.3、10.2.4  可再生能源系统检测与评价均以测试的数据为基

础，评价的结果也以具体的数值进行描述，因此必须进行实际测试。

由于可再生能源全年分布密度变化很大，负荷也很难统一不变，因

此通过长期的测试更能反映系统的真实性能，但是限于时间和经济

因素，有时不具备长期测试的条件，需要选择一些典型的工况通过

短期测试，计算出工程的性能。  

10.3  太阳能光伏系统检测 

10.3.1  太阳能光伏发电系统转换效率是太阳能转化为电能的能

力，是衡量系统发 电量高低的最重要指标，直接影响投资回收年

限。  

10.3.5  通过长期监测或短期检测，太阳能光伏系统累计发电量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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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地反映出该工程质量，通过发电量，可直接计算出工程的常规能

源替代指标，则可分析其项目费效比、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10.4  地源热泵系统检测 

10.4.1  地源热泵系统制冷能效比、制热性能系数，是反映系统节

能效果的重要指标。地源热泵系统按热源形式分为土壤源、地下水

源、地表水源、污水源等，不同热源形式的地源热泵系统能效由于

热源品质的不同而有一定的差别，工程所在气候区域、资源条件、

工程规模等因素同样也会影响系统能效比的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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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监测与控制系统性能检测 

11.1  一般规定 

11.1.1  绿色建筑的监控系统，以提高能效、降低能耗以及提升室

内环境品质为目标，优化建筑物内建筑设备的运行状态，提高设备

自动化监控和管理水平，提高运行和管理人员效率，为建筑物内提

供良好环境，节省建筑设备能耗，减少运行费用。依据国家现行标

准《智能建筑工程质量验收规范》GB 50339、《智能建筑工程质量

检测标准》JGJ/T 454、《绿色建筑评价标准》DB22/T 5045 等标准

的相关规定，确定检测项目，其中，第 11.2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

价》DB22/T 5045-2020 中第 6.1.5 节和第 7.1.5 节的要求，第 11.3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DB22/T 5045-2020 中第 6.1.5 节的要求，

第 11.4 节对应《绿色建筑评价》DB22/T 5045-2020 中第 6.1.5节和

第 6.2.8 节的要求。 

11.1.3  绿色建筑的监控系统现场核查应在正式有效连续投入运行

1 个月后行。  

由于监控系统在安装完成后，均存在一个调试或试运行的过

程，在调试或试运行完成后，达到系统正常运行这一条件后方可开

展核查，为保证核查的科学合理性，正式有效连续投入运行的周期

设定为 1 个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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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建筑物年供暖空调能耗和总能耗指标检测 

12.1  一般规定 

12.1.2  建筑年供暖空调能耗和总能耗可采用全年能源计量仪表数

据以及能源账单和现场测量数据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统计计算。  

12.1.3  依据国际惯例和国家权威部门的习惯，一般将能耗单位统

一为标准煤，而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各种能源转化效率的

提升，折标系数会有所变化，因此应采用国家权威部门最新公布的

折系数 。 

12.2  建筑物年供暖空调能耗 

12.2.2  对于单栋建筑未装冷热量计量表的建筑，建筑年供冷量和

供热量数据应根据集中供冷供热系统的总冷热表数据乘以该单栋

建筑供冷供热面积与总供冷供热面积的比值计算获得。 

12.3  建筑物年总能耗 

12.3.1  建筑实际运行过程中可能消耗多种能源形式，因此在建筑

年总能耗计算过程中应统计所有形式能源的消耗。  

12.3.5  单位面积年总能耗指标是从单位面积用能强度来统计，便

于同类建筑之间建立一个比较的基准，也为今后建立绿色建筑单位

面积总能耗定额指标奠定基础。 

 

 




